附件2
             国家高新区火炬统计工作评价表（2024年度）
	                   
	评比内容
	分值计算
	评比依据
	自我评价
（请注明相关材料）

	一、执行火炬统计调查制度情况
（总分65分）
	1．火炬统计年报上报情况
	满分40分
	1．是否按时报送报表
2．上报率
3．报表材料（纸质、电子版）是否齐全
4．报表的准确度，无错误
5．指标间的平衡关系
6．数据的真实准确、完整及时
	由火炬中心进行评价

	
	①国家高新区企业统计报表
	
	
	

	
	②国家高新区综合情况统计报表
	
	
	

	
	2．国家高新区统计月报上报情况
	满分20分
	1．是否按时报送报表、按时上传盖章扫描件
2．报表的准确度，无错误
3．数据的真实准确、完整及时
	由火炬中心进行评价

	
	
	月×2分
	
	

	
	3．国家高新区统计快报上报情况
	满分5分
	1．是否按时报送报表
2．报表的准确度，无错误
3．数据的真实准确、完整及时
	由火炬中心进行评价

	二、统计基础建设（总分26分）
	1．设立专门的统计部门及统计人员专业性、稳定性情况
	满分4分
	1．依据系统填写统计人员信息表及相关证明材料
	

	
	2．为提高火炬统计工作水平和统计人员素质而举办的培训班或研讨会、交流会情况
	满分4分
	1. 依据办班（会议）通知、签到表、会议小结（或新闻宣传稿）等
	

	
	
	项数×2分
	
	

	
	3．火炬统计相关日常沟通交流情况
	满分3分
	1．依据收到的各类火炬统计交流材料
2．与统计处日常及年审、月报工作交谈回复情况
	

	
	4．报送当年火炬统计工作总结情况
	满分6分
	1．依据当年火炬统计工作总结
	

	
	5．为加强火炬统计工作而开展的检查、评比工作等情况
	满分1分
	1．依据有关通知或文件
	

	
	6. 贯彻学习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统计工作系列决策部署、制度规定情况，以及防治统计造假、弄虚作假的主要举措
	满分8分
	1. 依据当年组织开展的学习宣贯、警示教育情况
2. 依据当年防治统计造假、弄虚作假采取的主要举措，如围绕建立健全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责任制、加强数据质量全流程控制、强化源头数据质量审核、规范购买第三方机构统计服务等方面的文件通知、工作举措
	

	三、统计研究分析情况及其他统计工作（总分9分）
	1．编辑出版各类火炬相关统计资料（包括各类数据集、年鉴、提要、小册子等）
	满分5分
	1． 依据上传的各类火炬统计相关资料，必须基于火炬统计数据或与火炬工作相关
2． 各项分值之和超过5分，按5分计算
3． 火炬统计系统中的高新区月报、年报等扫描件不算
	

	
	①自主编制的统计刊物（年鉴、指数、创新能力评价报告等）
	项数×3分
	
	

	
	②数据集、月（季）报、小册子等
	项数×2分
	
	

	
	2．组织参与全国火炬统计工作会议情况
	满分4分
	1. 依据当年各单位组织参与全国火炬统计工作会议情况，如到会率、发言情况等
	

	
	
	
	
	


注：1. 以上内容发生的时间均为2024年10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；
    2. 以上各小项得分如果超过合计满分，则得分按满分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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